生活饮用水和涉水产品采样技术规范
 
生活饮用水的采集与保存
1 范围
标准规定了生活饮用水及其水源水的采集、样品保存和采样质量控制的基本原则、措施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生活饮用水及其水源水样的采集和样品保存。

2 引用文件
GB547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12998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GB/T12999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GB17051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3 采样计划
采样前应根据水质检验目的和任务制定采样计划，内容包括：采样目的、检验指标、采样时间、采样地点、采样方法、采样频率、采样数量、采样容器与清洗、采样体积、样品保存方法、样品标签、现场测定项目、采样质量控制、运输工具和条件等。

4 采样容器
4.1 应根据待测组分的特性选择合适的采样容器。

4.2 容器的材质应化学稳定性强，且不应与水样中组分发生反应，容器壁不应吸收或吸附待测组分。

4.3 采样容器应可适应环境温度的变化，抗震性能强。

4.4 采样容器的大小、形状和重量应适宜，能严密封口，并容易打开，且易清洗。

4.5 应尽量选用细口容器，容器的盖和塞的材料应与容器材料统一。在特殊情况下需用软木塞或橡胶塞时应用稳定的金属箔或聚乙烯薄膜包裹，最好有蜡封。有机物和某些微生物检测用的样品容器不能用橡胶塞，碱性的液体样品不能用玻璃塞。

4.6 对无机物、金属和放射性元素测定水样应使用有机材质的采样容器，如聚乙烯塑料容器等。

4.7 对有机物和微生物学指标测定水样应使用玻璃材质的采样容器。

4.8 特殊项目测定的水样可选用其他化学惰性材料材质的容器。如热敏物质应选用热吸收玻璃容器；温度高、压力大的样品或含痕量有机物的样品应选用不锈钢容器；生物（含藻类）样品应选用不透明的非活性玻璃容器，并存放阴暗处；光敏性物质应选用棕色或深色的容器。

5 采样容器的洗涤
5.1 测定一般理化指标采样容器的洗涤
将容器用水和洗涤剂清洗，除去灰尘、油垢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然后用质量分数10%的硝酸（或盐酸）浸泡8h，取出沥干后用自来水冲洗3次，并用蒸馏水充分淋洗干净。

5.2 测定有机物指标采样容器的洗涤
用重铬酸钾洗液浸泡24h，然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用蒸馏水淋洗后用质量分数为10%的盐酸溶液浸泡过夜，然后依次用自来水，蒸馏水洗净。

5.3 测定微生物学指标采样容器的洗涤和灭菌
5.3.1  容器洗涤：将容器用自来水和洗涤剂洗涤，并用自来水彻底冲洗后用质量分数为10%的盐酸溶液浸泡过夜，然后依次用自来水，蒸馏水洗净。

5.3.2 容器灭菌：热力灭菌是最可靠且普遍应用的方法。热力灭菌分干热和高压蒸汽灭菌两种。干热灭菌要求160ºC下维持2h；高压蒸汽灭菌要求121ºC下维持15min，高压蒸汽灭菌后的容器如不立即使用，应于60ºC将瓶内冷凝水烘干。灭菌后的容器应在2周内使用。

6 采样器
6.1 采样前应选择适宜的采样器。

6.2 塑料或玻璃材质的采样器及用于采样的橡胶管和乳胶管可按照5.1洗净备用。

6.3 金属材质的采样器，应先用洗涤剂清除油垢，再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后晾干备用。

6.4 特殊采样器的清洗方法可参照仪器说明书。

7 水样采集
7.1 一般要求
7.1.1 理化指标
采样前应先用水样荡洗采样器、容器和塞子2～3次（油类除外）。

7.1.2 微生物学指标
同一水源、同一时间采集几类检测指标的水样时，应先采集供微生物学指标检测的水样。采样时应直接采集，不得用水样涮洗已灭菌的采样瓶，并避免手指和其他物品对瓶口的沾污。

7.1.3 注意事项
7.1.3.1 采样时不可搅动水底的沉积物。

7.1.3.2 采集测定油类的水样时，应在水面至水面下300mm采集柱状水样，全部用于测定。不能用采集的水样冲洗采样器（瓶）。

7.1.3.3 采集测定溶解氧、生化需氧量和有机污染物的水样时应注满容器，上部不留空间，并采用水封。

7.1.3.4 含有可沉降性固体（如泥沙等）的水样，应分离除去沉积物。分离方法为：将所采水样摇均后倒入筒形玻璃容器（如量筒），静置30min，将已不含沉降性固体但含有悬浮性固体的水样移入采样容器并加入保存剂。测定总悬浮物油类的水样除外。需要分别测定悬浮物和水中所含组分时，应在现场将水样经0.45µm膜过滤后，分别加入固定剂保存。

7.1.3.5 测定油类、BOD5、硫化物、微生物学、放射性等项目要单独采样。

7.1.3.6 完成现场测定的水样，不能带回实验室供其他指标测定使用。

7.2 水源水的采集
7.2.1 水源水是指集中式供水水源地的原水。

7.2.2 水源水采样点通常应选择汲水处。

7.2.2.1 表层水

在河流、湖泊可以直接汲水的场合，可用适当的容器如水桶采样。从桥上等地方采样时，可将系着绳子的桶或带有坠子的采样瓶投入水中汲水。注意不能混入漂浮于水面上的物质。

7.2.2.2 一定深度的水

在湖泊、水库等地采集具有一定深度的水时，可用直立式采水器。这类装置是在下沉过程中水从采样器中流过。当达到预定深度使容器能自动闭合而汲水取水样。在河水流动缓慢的情况下使用上述方法时最好在采样器下系上适宜质量的坠子，当水深流急时要系上相应质量的铅鱼，并配备绞车。

7.2.2.3 泉水和井水

对于自喷的泉水可在涌口处直接采样。采集不自喷泉水时，应将停滞在抽水管中的水汲出，新水更替后再进行采样。

从井水采集水样，应在充分抽汲后进行，以保证水样的代表性。

7.3 出厂水采集
7.3.1 出厂水是指集中式供水单位处理工艺过程完成的水。

7.3.2 出厂水的采集点应设在出玫进入输送管道以前处。

7.4 末梢水的采集
7.4.1 末梢水是指出厂水经输水管网输送至终端（用户水龙头）处的水。

7.4.2 末梢水的采集：应注意采样时间。夜间可能析出可沉渍于管道的附着物，取样时应打开龙头放水数分钟，排出沉积物。采集用于微生物学指标检验的样品前应对水龙头进行消毒。

7.5 二次供水的采集
7.5.1 二次供水是指集中式供水在入户之前经再度储存、加压和消毒或深度处理，通过管道或容器输送给用户的供水方式。

7.5.2 二次供水的采集：应包括水箱（或蓄水池）进水、出水以及末梢水。

7.6 分散式供水的采集
7.6.1 分散式供水是指用户直接从水源取水，未经任何设施或仅有简易的供水方式。

7.6.2 分散式供水的采集应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确定。

8 采样体积
8.1 根据测定指标、测试方法、平行样检测所需样品量等情况计算并确定采样体积。

8.2 测试指标不同，测试方法不同，保存方法也就不同，样品采集时应分类采集，表1提供的生活饮用水中常规检验指标的取样体积可供参考。

8.3 非常规指标和有特殊要求指标的采样体积应根据检测方法的具体要求确定。

表1  生活饮用水中常规检验指标的取样体积
	指标分类
	容器材质
	保存方法
	取样体积/L
	备注

	一般理化
	聚乙烯
	冷藏
	3～5
	 

	挥发性酚与氰化物
	玻璃
	氢氧化钠，PH≥12，如有游离余氯，加亚砷酸钠去除
	0.5～1
	 

	金属
	聚乙烯
	硝酸，PH≤2
	0.5～1
	 

	汞
	聚乙烯
	硝酸（1+9，含重铬酸钾50g/L）至PH≤2
	0.2
	用于冷原子吸收法测定

	耗氧量
	玻璃
	每升水样加入0.8ｍl浓硫酸，冷藏
	0.2
	 

	有机物
	玻璃
	冷藏
	0.2
	水样应充满容器至溢流并密封保存

	微生物
	玻璃（灭菌）
	每125ｍl水样加入0.1ｍg硫代硫酸钠去除残留余氯
	0.5
	 

	放射性
	聚乙烯
	 
	3～5
	 


9 水样的过滤和离心分离
在采样时或采样后不久,用滤纸、滤膜或砂芯漏斗、玻璃纤维等过滤样品或将样品离心分离都可以除去其中的悬浮物，沉淀藻类及其他微生物。在分析时，过滤的目的主要是区分过滤态和不可过滤态，在滤器的选择上要注意可能的吸附损失，如测有机项目时一般选用砂芯漏斗和玻璃纤维过滤，而在测定无机项目时则常用0.45µm的滤膜过滤。

10 水样保存
10.1 保存措施
10.1.1 应根据测定指标选择适宜的保存方法，主要有冷藏、加入保存剂等。

10.1.2 水样在4ºC冷藏保存，贮存于暗处。

10.2 保存剂
10.2.1 保存剂不能干扰待测物的测定；不能影响待测物的浓度。如果是液体，应校正体积变化。保存剂的纯度和等级应达到分析的要求。

10.2.2 保存剂可预先加入采样容器中，也可在采样后立即加入。易变质的保存剂不能预先添加。

10.3 保存条件
10.3.1 水样的保存期限主要取决于待测物的浓度、化学组成和物理化学性质。

10.3.2 水样的保存没有通用的原则。表2提供了常用的保存方法。由于水样的组分、浓度和性质不同，同样的保存条件不能保证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样品，在采样前应根据样品的性质、组分和环境条件来选择适宜的保存方法和保存剂。

注：水样采集后应尽快测定。水温、PH、游离余氯等指标应在现场测定；其余项目的测定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表2    采样容器和水样的保存方法
	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
	保存时间

	浊度a
	G，P
	冷藏
	12h

	色度a
	G，P
	冷藏
	12h

	PHa
	G，P
	冷藏
	12h

	电导a
	G，P
	—
	12h

	碱度b
	G，P
	—
	12h

	酸度b
	G，P
	—
	30d

	COD（化学需氧量）
	G
	每升水样加入0.8ｍl浓硫酸冷藏
	24h

	DOa（溶解氧）
	溶解氧瓶
	加入硫酸锰、碱性碘化钾叠氮化钠溶液，现场固定
	24h

	BOD5b（五日生化需氧量）
	溶解氧瓶
	—
	12h

	TOC（总有机碳）
	G
	加硫酸，PH≤2
	7d

	Fb（氟化物）
	P
	—
	14d

	Clb（氯化物）
	G，P
	—
	28d

	Brb（溴化物）
	G，P
	—
	14h

	I-b（碘化物）
	G
	氢氧化钠，PH=2
	14h

	SO42-b（硫酸盐）
	G，P
	—
	28d

	PO43-（磷酸盐）
	G，P
	氢氧化钠、硫酸调PH=7，三氯甲烷0.5%
	7d

	氨氮b
	G，P
	每升水样加入0.8ｍl浓硫酸
	24h

	NO2—Nb（亚硝酸盐）
	G，P
	冷藏
	尽快测定

	NO3—Nb（硝酸盐）
	G，P
	每升水样加入0.8ｍl浓硫酸
	24h

	硫化物
	G
	每100ｍl水样加入4滴乙酸锌溶液和1ｍl氢氧化钠溶液，暗处放置
	7d

	氰化物、挥发酚类b
	G
	氢氧化钠，PH≥12，如有游离余氯，加亚砷酸钠除去
	24h

	B（硼）
	P
	—
	14d

	一般金属
	P
	硝酸，PH≤2
	14d

	Cr（铬）
	G，P
	氢氧化钠，PH=7～9
	尽快测定

	As（砷）
	G，P
	硫酸，至PH≤2
	7d

	Ag（银）
	G，P（棕色）
	硝酸，至PH≤2
	14d

	Hg（汞）
	G，P
	硝酸（1+9，含重铬酸钾50g/L）至PH≤2
	30d

	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
	保存时间

	卤代烃类b
	G
	现场处理后冷藏
	4h

	苯并（a）芘b
	G
	—
	尽快测定

	油类
	G（广口瓶）
	加入盐酸至PH≤2
	7d

	农药类b
	G
	加入抗坏血酸0.01g～0.02 g除去残留余氯
	24h

	除草剂类b
	G
	加入抗坏血酸0.01g～0.02 g除去残留余氯
	24h

	邻苯二甲酸酯类b
	G
	加入抗坏血酸0.01g～0.02 g除去残留余氯
	24h

	挥发性有机物b
	G
	用盐酸调至PH≤2，加入抗坏血酸0.01g～0.02 g除去残留余氯
	12h

	甲醛、乙醛、丙烯醛b
	G
	每升水样加入1ｍl浓硫酸
	24h

	放射性物质
	P
	—
	5d

	微生物b
	G（灭菌）
	每125ｍl水样加入0.1ｍg硫代硫酸钠除去残留余氯
	4h

	生物b
	G，P
	不能现场测定时用甲醛固定
	12h

	a表示应现场测定。

b表示应低温（0—40C）避光保存。

G为硬质玻璃瓶；P为聚乙烯瓶（桶）。


11 样品管理和运输
11.1 样品管理
11.1.1 除用于现场测定的样品外，大部分水样都需要运回实验室进行分析。在水样的运输和实验室管理过程中应保证其性质稳定、完整、不受沾污、损坏和丢失。

11.1.2 现场测试样品：应严格记录现场检测结果并妥善保管。

11.1.3 实验室测试样品：应认真填写采样记录或标签，并粘贴在采样容器上，注明水样编号、采样者、日期、时间及地点等相关信息。在采样时还应记录所有野外调查及采样情况，包括采样目的、采样地点、样品种类、编号、数量、样品保存方法及采样时的气候条件等。

11.2 样品运输
11.2.1 水样采集后应立即送回实验室，根据采样点的地理位置和各项目的最长可保存时间选用适当的运输方式，在现场采样工作开始之前就应安排好运输工作，以防延误。

11.2.2 样品装运前应逐一与样品登记表、样品标签和采样记录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分类装箱。

11.2.3 塑料容器要塞紧内塞，拧紧外盖，贴好密封带，玻璃瓶要塞紧磨口塞，并用细绳将瓶塞与瓶颈拴紧，或用封口胶、石蜡封口。待测油类的水样不能用石蜡封口。

11.2.4 需要冷藏的样品，应配备专门的隔热容器，并放入制冷剂。

11.2.5 冬季应采取保温措施，以防样品瓶冻裂。

11.2.6 为防止样品在运输过程中因震荡、碰撞而导致损失或沾污，最好将样品装箱运输。装运用的箱和盖都需要用泡沫塑料或瓦楞纸板作衬里或隔板，并使箱盖适度压住样品瓶。

11.2.7 样品箱应有“切勿倒置”和“易碎物品”的明显标识。

12 水样采集的质量控制
12.1 质量控制的目的
水样采集的质量控制的目的是检验采样过程质量，是防止样品采集过程中水样受到污染或发生变质的措施。

12.2 现场空白
12.2.1 现场空白是指在采样现场以纯水作样品，按照测定项目的采样方法和要求，与样品相同条件下装瓶、保存、运输、直至送交实验室分析。

12.2.2 通过将现场空白与实验室内空白测定结果相对照，掌握采样过程中操作步骤和环境条件对样品质量的影响的状况。

12.2.3 现场空白所用的纯水要用洁净的专用容器，由采样人员带到采样现场，运输过程中应注意防止沾污。

12.3 运输空白
12.3.1 运输空白是以纯水作样品，从实验室到采样现场又返回实验室。运输空白可用来测定样品运输、现场处理和贮存期间或由容器带来的可能沾污。

12.3.2 每批样品至少有一个运输空白。

12.4 现场平行样
12.4.1 现场平行样是指在同等采样条件下，采集平行双样密码送实验室分析，测定结果可反映采样与实验室测定的精密度。当实验室精密度受控时，主要反映采样过程的精密度变化状况。

12.4.2 现场平行样要注意控制采样操作规程和条件的一致。对水质中非均相物质或分布不均匀的污染物，在样品灌装时摇动采样器，使样品保持均匀。

12.4.3 现场平行样占样品总量的10%以上，一般每批样品至少采集两组平行样。

12.5 现场加标样或质控样
12.5.1 现场加标样是取一组现场平行样，将实验室配置的一定浓度的被测物质的标准溶液，等量加入到其中一份已知体积的水样中，另一份不加标样，然后按样品要求进行处理，送实验室分析。将测定结果与实验室加标样对比，掌握测定对象在采样、运输过程中的准确度变化情况。现场加标除加标在采样现场进行外，其他要求应与实验室加标样相一致。现场使用的标准溶液与实验室使用的为同一标准溶液。

12.5.2 现场质控样是指将标准样与样品基体组分接近的标准控制样带到采样现场，按样品要求处理后与样品一起送实验室分析。

12.5.3 现场加标样或质控样的数量，一般控制在样品总量的10%左右，每批样品不少于2个。

涉水产品的采集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涉水产品的采样要求，并根据下述要求，在生产部门、销售部门或使用单位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样品。样品不得从破损或泄漏的包装中采集。

适用于以市政自来水或其他集中式供水为水源的家庭和集团用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生活饮用水矿化水器和反渗透饮用水处理装置。

2 引用文件
GB547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4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卫生安全评价规范》（2001）

《生活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评价规范》（2001）

《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一般水质处理器》（2001）

《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矿化水器》（2001）

《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反渗透处理装置》（2001）

3 化学处理剂
3.1 液体样品的采集
3.1.1 批量样品的采集：在批量产品的储存容器中，于不同的深度、不同的部位，分别采集每份约100ｍl的五份独立样品，将五份样品充分混合成约500ｍl的混合样品。

3.1.2 包装样品的采集：在没有批量贮存的情况下，可从一批包装中采集一个混合样品，采集数量约为该包装的5%，最少为5个，最多为15个。如果包装少于5个，则采样方法与批量产品的储存器中的采集方法相同（见1.1.1）。

3.1.3 分析和保存用样品的储存：将1.1.1和1.1.2所述方法采集的混合样品，分别分装在3个约160ｍl隔绝空气、防潮的玻璃容器或适宜的容器中。每个样品的容器上应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家、产地、批号、样品包装类型、采集日期以及采集负责人。

其中一份样品用于分析，另二份样品以备重新评价（如果需要）。保存期为一年。

3.2 固体样品的采集
3.2.1 批量样品的采集：在批量产品的储存容器中，于不同的深度、不同的部位，分别采集每份约100g的五份独立样品，将五份样品充分混合成约500g的混合样品。

3.2.2 包装样品的采集：可从一批包装中采集一个混合样品，采集的包装数量约为该批包装中的5%，最少为5个，最多为15个。如果包装少于5个，则采样方法与批量产品的储存器中的采集方法相同（见1.2.1）。

3.2.3 分析和保存用样品的储存：将1.2.1和1.2.2所述方法采集的混合样品，分别分装在3个隔绝空气、防潮的玻璃容器或适宜的容器中。每份约160g。每个样品的容器上应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家、产地、批号、样品包装类型、采集日期以及采集负责人。

其中一份样品用于分析，另二份样品以备重新评价（如果需要）。保存期为一年。

3.3 气体样品的采集与储存
用适当的气体采样管取一个有代表性的样品。样品采集应遵照生产厂家的详细说明和安全措施。

每个样品容器上应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家、产地、批号、样品包装类型、采集日期以及采集负责人。

4 水质处理器
4.1 定义
4.1.1 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 以市政自来水或其他集中式供水为原水，经过进一步处理，旨在改善饮用水水质，去除水中某些有害物质为目的的饮用水水质处理器。

4.1.2 矿化水器 以市政自来水或其他集中式供水为原水，经过进一步处理，旨在改善饮用水水质，增加水中某种对人体有益成分为目的的饮用水水质处理器。

4.1.3 反渗透处理装置 以市政自来水或其他集中式供水为原水，采用反渗透技术净水，旨在去除水中有害物质，获得作为饮用水的纯水处理装置。

4.2 采样要求
4.1.1 应采集具有卫生行政许可证批准文件的产品，并保证样品完整和未经使用。

4.1.2 管材应在生产企业、建材市场进行采集；小型水质处理器应在大型超市、商场或专卖店进行采集。

4.1.3 采样数量：每种产品应包括4份，其中检验样品2份，留样1份，确证样品1份。留样可在必要时用于产品复检，确证样品可用于样品确认，必要时可用于确证检验。

4.1.4 采样前后应立即贴上标签，注明样品名称、品牌、规格、型号、生产单位、样品来源、数量、采样地点、采样人及采样时间等。

